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致力於國小校園推動兒童生命教育。

2.透過兒童音樂劇演出、愛心公益市集、不斷電說故事及大地野餐等親子同樂免費活動，讓生命教育的重要性成為家庭核心價值。

3.112年與111年相較，雖然志工人數減少23人，但服務時數卻成長73.8％。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能開放協會課程予志工參與

7.阿法世代的兒童面臨諸多挑戰，志工隊能以關懷兒童為職志值得繼續努力。

8.連結企業資源鼓勵弱勢家庭兒童。

9.運用故事、續劇、美術、音樂等多元方法提供生命教育。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宜訂定志工隊之年度計畫,並逐年修訂之。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提高志工在職訓練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4.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考

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應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5.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減少12.7％；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再創新服務項目及召募志工之必要。

6.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並盡可能有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的量化數據。

7.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

8.宜落實志工領冊、保險…等志工基本權益事項。

9.宜就志工隊之宜運現狀進行通盤討論,並強化志工幹部之職能以協助整體隊務運作

10.撰寫評鑑資料時建議依據每項指標分別說明執行內容，附件僅供參考即可。

11.盡量鼓勵志工完成基礎和特殊訓練已取得服務紀錄冊。

12.特殊訓練的課程可以參考社會福利類的課程辦理。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
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

生命教育協會

9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提供弱勢族群實質協助與照顧，包括：急難救助及關懷訪視。

2.結合捐血中心、電視台、電台及善心人士，辦理捐血活動。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落實志工保險事項。

5.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能結合會務招開各式志工會議

7.詳細說明志工會議的時間與內容。

8.重視心靈淨化可結合志願服務的靈性關懷。

9.連結社會資源舉辦捐血活動。

建議：

1.雖有志願服務計畫，但仍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建議有詳細的年度計畫書，規劃多元的志願

服務內容。。

2.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應達100％。

3.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

考核項目。

4.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應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5.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均負成長，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

要。

6.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7.對志願服務提出具特色或創新之工作項目及作為；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等。

8.建議在年度工作表中,除會務外,增列對應之志工隊務之相關事宜

9.第15頁所載志工人數,與概況表以及投保人數之落差甚大,宜確認之

10.可構思發展更為多元或多樣化的志工服務

11.撰寫評鑑資料時建議依據每項指標分別說明執行內容，附件僅供參考即可。

12.應考慮建立志工考核機制。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2 中華佛教慈蓮功德會

10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協助庇護工場包裝產品及義賣，並帶領學員參與團康活動。

2.結合大學生人力資源辦理園遊會。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100％。

4.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5.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6.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7.志工人數有所成長

8.組織運作的志願服務導引想細說明志願服務計畫內容。

9.有辦理志工的獎勵，建議建立志工考核與獎勵制度。

10.參與教育訓練的志工少應鼓勵志工多元學習。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

2.每年應定期召開志工相關會議，可於辦理志工聯誼、旅遊、尾牙時合併招開志工會議。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4.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

考核項目。

5.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應以「服務時數」為單一的考核指標)

6.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部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而非

指單位內部的資源；並盡可能提供量化數據。

7.對志願服務提出具特色或創新之工作項目及作為；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8.為了風險管理盡量讓志工納保。

9.可參酌其它服務性質類似之志工隊的隊務營運方式,進而提高本隊之志工運用績效

10.評鑑資料請盡量詳細撰寫。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3 台南市心智障關顧協會

11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結合婦女志工，提供面臨困境的婦幼關懷及扶助。

2.善用高齡志工，共同推動婦女福利服務。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均達100％。

4.能積極招開志工月例會

5.志工穩定性高

6.能落實多數之法定應辦事項

7.每月定期招開志工月例會。

8.年度成果報告中兒少福利和婦女福利的說明較詳細。

9.積極推薦績優志工參與台南市與衛福部的志工表揚。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以了解志工隊的運作規劃。

2.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不應只以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為考核指標)

3.110至112年志工人數逐年減少，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4.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部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而非指單

位內部的資源；並盡可能提供量化數據。

5.特色項目雖有檢附佐證資料，但仍應說明：方案/計畫名稱、志工人數、服務內容及具體成效等。

6.可建立相關之志工輔導或離場制度

7.宜就特色指標項目具體說明執行之方案或內容

8.社會資源的運用可將資源加以分類建構資源網絡圖。

9.撰寫評鑑資料時建議依據每項指標分別說明執行內容，附件僅供參考即可。

4 臺南市婦女會

12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編製「志工服務手冊」。

2.志工於西港日間照顧中心帶領長輩做晨間活力操及趣味活動。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均達100％。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能就在職訓練之執行進行

7.有詳細的志願服務運用計畫，但未經任何會議決議通過。

8.設計志工考核表，每年進行一次志工考核。

建議：

1.雖有檢附志願服務運用計畫，但仍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

4.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考

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5.110至112年志工人數無成長，服務時數也逐年減少；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

要。

6.請依據服務需求連結社會資源拓展志願服務。

7.特色項目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8.宜提高志工會議出席率

9.宜落實志工保險之投保

10.宜就特色指標項目具體說明執行之方案或內容

11.年度成果報告僅簡要說明工作內容未說明服務成果。

12.請為長者提供靈性關懷構思多元志願服務方案。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5
社團法人臺南市臺南都

志願服務協會

13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每週一至五，與便當店合作，由志工發送便當予弱勢族群及獨居長者。

2.連結便當店、中餐職業工會、銀行及專業老師推動志願服務活動。

3.112年與111年相較，雖然志工人數減少11人，但服務時數卻成長48.2％。。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設有專人定期登錄志工服務時數

6.運用LINE群組聯繫服務資訊與動態

7.關心弱勢獨居老人和身心障礙者，提供物資及環境清潔。

8.連結企業資源提供身心障礙者DIY活動。

9.有不適任志工的處理機制。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活動一覽表代替。

2.每年應按時報送上、下半年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年度成果報告表。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及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應達100％。

4.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

考核項目。

5.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6.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7.特色項目(愛心便當發放、志工手腳動起來)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8.請為服務對象規劃多元志願服務方案。

9.請加強志工管理機制，含保險和教育訓練等。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6 臺南市關懷慈善愛心會

14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志工考核及獎懲辦法。

2.「愛無限活動」連結TVBS基金會、大光教會及芥菜種會，募得禮劵及物資，由志工轉送給社區中低收入戶及獨居長者。

3.於社區關懷據點提供長者共餐，整理二手物資幫助弱勢族群。

4.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5.有志工考核及獎勵辦法，但未說明執行情形。

6.志工人數逐年微幅成長。

7.連結企業與非營利組織輸送物資給低收及獨居老人。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

2.每年應定期召開志工相關會議。

3.應檢附112年度志願服務成果報告表。

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5.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

考核項目。

6.特色項目(關懷據點共享溫馨餐、二手物資助弱勢)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7.建議在年度工作表中,除會務外,增列對應之志工隊務之相關事宜以及招開志工會議

8.宜透過彈性方式,協助志工完成受訓及領冊

9.應落實志工投保

10.請依據評鑑指標詳細說明各項指標的執行過程與成果。

11.請提供志工基礎與特殊訓練資源，讓志工擁有服務紀錄冊。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7
社團法人台南市好鄰居

全人關懷協會

15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規章完備。

2.已訂定志工服務考核、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整體而言,能落實各項法定應辦事項

5.訂有志工回線辦法

6.能具體掌握每位志工之服務與訓練參與狀況

7.積極辦理在職訓連提升志工知能。

8.志工領冊率及保線覆蓋率均高。

9.有健全的志工考核與獎勵機制。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不可僅以行事曆代替，建議於志願服務導引中說明志願服務年度計畫書。。

2.雖然志工在職訓練場次多，但仍應說明訓練時數；並提高志工參訓率。

3.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並盡可能提供連結資源的量化數據。

4.對志願服務提出具特色或創新之工作項目及作為；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5.可在會務之年度計畫中將隊務之部分獨立出來,或專章予以說明

6.就志工年度考核,績優者有表揚外,對未達60分者,有無後續輔導或退場之作為?宜說明實際執行狀況

7.可就志工人力與服務時數評估是否有增加之可能性

8.建議依據評鑑指標依序說明各項指標的執行過程與績效。

9.建議在特色指標方面可加強多元志願服務方案。

8
社團法人台南市生命線

協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6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志工服務考核、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

2.致力整合社區資源，建立輔導網絡，推動校園青少年生命品格教育培育。

3.特色項目「校園暨社區服務發展專案」內容包括：青少年生命品格教育、社區志工培力及大學青年志工服務學習。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落實志工投保

7.定期召開志工。

8.年度成果報告中詳細說明各項服務內容，建議可以增加說明服務成效。

9.辦理多元的在職訓練課程。

建議：

1.雖有說明得勝者計劃，建議還是可以提出志願服務年度計畫。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提高志工在職訓練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4.110至112年志工人數逐年減少，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6.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可在會務之年度計畫中將隊務之部分獨立出來,或專章予以說明

8.可就整體志工考核之實際執行結果,提出說明

9.可就特色指標提及之大專青年服務學習方案,追蹤後續持續參與志願服務之青年比例

10.應可鼓勵服務對象參與志願服務。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

者教育協會

17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志工服務考核、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

2.積極連結多個單位辦理失智照護相關活動。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透過多樣化之志工服務與宣導方式推動為民服務

5.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6.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7.各項項指標在評鑑資料有較詳細說明。

8.志工領冊率及保險覆蓋率均高。

9.積極連結相關服務資源為失智症者服務。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並逐年修訂之。

2.提高志工在職訓練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3.志工服務考核不應僅以服務年資及服務時數為指標，可包括：服務勤惰(基本服務時數；值班或參與活動、會議出席率)、服務態度、服

務學習(訓練或研習出席率)、服務倫理、服務績效5大項。

4.110至112年志工人數逐年減少，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6.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志願服務引導中請說明志工隊的志願服務年度計畫內容。

8.除了熱遮攔劇團之外應可在規畫其他多元服務方案，例如鼓勵家屬參與推動家庭志工。

9.志工隊屬高齡志工，應可邀請年輕人參與，可就如何招募新進志工擬定對策。。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0
社團法人大臺南熱蘭遮

失智症協會

18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志願服務績效考核辦法。

2.募集物資轉贈案家；並有物資管理流程圖。

3.111至112年致力提供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支持性服務。

4.能與時俱進,修訂志工服務及管理要點.

5.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6.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7.訂定志工服務及管理要點，並定期召開志工會議。

8.年度成果報告中詳細說明了兒少服務及婦女服務的內容。

9.訂定志願服務績效考核辦法並設計考核表。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並逐年修訂之。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3.增加志工在職訓練時數，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

核項目。

4.不適任志工退場前，應有輔導機制。

5.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增加3人，但服務時數卻減少17％，應研議改善方法，或評估有無創新服務項目之必要。

6.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7.特色項目(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家人支持性服務)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8.有招募學生志工，應可發揮青年志工的優勢規劃創新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

庭等。

9.宜落實志工投保事宜

10.可就整體志工考核之實際執行結果,提出說明

11.訂定志願服務績效考核辦法並設計考核表，只是未說明執行過程。

12.年度成果報告中約略提及服務成效，建議未來可具體說明。

13.可依據服務需求提供志工多元的教育訓練機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1
社團法人台南市新世代

社會福利關懷協會

19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大致完備。

2.110至112年志工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設有個資保護工作守則

5.志工服務時數有微幅成長

6.訂定志工隊服務規則。

7.志工領冊率和保險覆蓋率均高。

建議：

1.請依據評鑑指標依序說明執行過程與績效，特色項目(管理組)書面報告之說明、成效及佐證資料應再充實。

2.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3.每年應定期召開志工相關會議，落實志工會議、表揚…等隊務營運事宜，逐漸健全志工管理制度。

4.應定期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建置志工教育訓練及保險資料。

5.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

6.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7.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均維持19人，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8.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10.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12.訂定志工隊服務規則，但年代有點久建議修訂。

13.請多了解當前推動多元志願服務的趨勢，並規劃相關服務方案。

12
社團法人台南市女性權

益促進會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20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大致完備。

2.設置「志工退場輔導小組」；並訂定「志工申訴處理流程」。

3.連結關懷中心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多元服務活動，與長輩同樂共學。

4.110至112年志工服務時數逐年成長。

5.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6.訂有志工申訴處理管道

7.能針對志工教育訓練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

8.重視對於志工之心得與回饋

9.特色項目之說明完整,並能具體說明服務成效與影響力

10.110年增訂志願服務運用計畫。

11.定期召開志工及幹部會議。

12.特色指標中有說明質化與量化評估。

建議：

1.雖有檢附志願服務運用計畫，但仍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提高志工在職訓練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考核項目。

3.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4.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可以做資源分析與盤點，並提出資源開發策略。。

5.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

6.宜就志工服務管理規定內之考核、獎懲與退場機制予以訂定更完整之執行事宜，可就退場輔導小組之實際處遇內容多予說明。

8.可評估對於因升學至外縣市求學或就業之青少年志工發展短期回任或線上合作機制之嘗試

9.110年增訂志願服務運用計畫，可參考志願服務法每年擬定志願服務計畫書。

10.雖然有說明辦理志工訓練，但未說明辦理內容與成效。

11.特色指標中雖有說明質化與量化評估，期待能更明確呈現量化與質化績效。

12.請依據服務需求具體規劃志工的在職或其他進階訓練。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道德

重整協會

21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志工服務相關管理制度規章大致完備。

2.與空軍基地及陸軍新訓基地合作，提供士兵個別關懷晤談及團體輔導；並加強官兵生命教育。

3.志工在職訓練場次及時數多。

4.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5.落實志工會議與教育訓練…等隊務營運事宜

6.具多樣化之特色服務,並有其實績

7.各項指標說明與佐證完整

8.行細說明召開志工及相關各種會議。

9.運用多元方式辦理志工在職訓練。

10.志工穩定性高已經有多人領志願服務榮譽卡。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並加以說明。

2.每年應按時報送年度成果報告表。(111年未按時報送)

3.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4.110至112年志工人數及服務時數逐年減少，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研議可

行策略、方法，可納入於志工會議中討論或於在職訓練中加入相關之主題課程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建議可將資源加以分類並做資源盤點分析。。

6.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高齡志工、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特色指標中的1、2、4、6項較有特色，建議除了服務量之外能再說明服務成效。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14
社團法人臺南市大台南

生命線協會

22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已訂定志工考核及獎勵辦法及志工離隊規章。

2.志工協助辦理青少年體驗營；並至火車站週邊募捐發票。

3.社區服務包括：愛手做活動、健康養生拉筋班及義診。

4.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5.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6.志工人數有所成長

7.志工人數約480人，其中服務超過10年者有400人。

8.年度成果報告列出四項服務，其中有兩項分別是在台中和彰化辦理。

建議：

1.雖然有提供年度計畫書，但目前的呈現像是行事曆，建議依據志願服務法規的內容書寫，以訂定完整的年度志願服務計畫。

2.每年應按時報送上、下半年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年度成果報告表。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4.每年應辦理志工在職訓練，以精進服務知能，提升服務品質；並提高志工參訓率，至少應達80％，可將「志工參訓情形」列入志工服務

考核項目。

5.應檢附志工服務考核表。

6.112年與111年相較，志工人數成長，但服務時數卻減少，應研議改善方法，或評估有無創新服務項目之必要。

7.加強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主要係指本單位「主辦」，連結與運用「外單位」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或其他等)；而非指

本單位支援外單位的活動。

8.特色項目應說明受益人次，以展現執行成效。

9..會員大會與志工大會宜有所區隔

10.應落實志工領冊及保險事宜，提升志工領冊率及保險覆蓋率。

11.請了解多元志願服務的意義，提供具有特色的服務，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績效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與受評單位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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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關懷對象多元化，包括：青年、偏鄉學童、長者、身障者及新住民等。

2.各區青年志工及志工家庭每月1次，於固定地點進行環境打掃，維護社區環境清潔。

3.志工在職訓練場次及時數多。

4.結合各界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5.落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繫,定期回報概況表與成果

6.能運用資訊系統為志工建立線上資料

7.訂定詳細的志工隊設置辦法。

8.志願服務登錄系統資料完整。

9.志工領冊率和保險覆蓋率均高。

建議：

1.自評表與書面資料之製作似引用非本次評鑑之指標內容,應按本次評鑑指標提供書面報告及佐證資料。

2.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並依據志願服務法擬定每年的志願服務年度計畫書。

3.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應達100％。

4.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5.書面報告內110至112年每年服務時數都是5,323小時，是否有誤？請注意數據正確性；另112年(12,478小時)與111年(15,125小時)相較

，志工服務時數減少17.5％，應研議改善措施。

6.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7.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

8.宜就會務管理與隊務管理做一區隔

9.宜就志工服務時數之資料確認,是否有誤植?

10.請依據評鑑指標依序詳細呈現執行過程與績效。

11.特色方案可依據單獨子計畫詳細說明其特色與執行成效，例如可系統說明聚光計畫的執行過程與績效。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

團台南市團務指導委員

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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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評單位 評語

優點：

1.善用高齡志工(25人約占志工總人數70％)協助推動多項特色方案。

2.志工在職訓練場次及時數多，且志工參訓率高。

3.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及志工保險率均達100％。

4.能就指標項目,整理書面及提共佐證資料

5.能每月藉由據點會議招開之際,同時邀請志工討論隊務

6.落實領冊、保險…等志工基本權益事項。

7.依據評鑑指標詳細說明指標的執行內容。

8.提供健、營養、交通安全的志工在職訓練以提升志工服務能量。

9.積極為志工申辦榮譽卡並推薦績優志工參與各項獎勵表揚。

10.積極連結各項社會資源。

建議：

1.應檢附完整的111及112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宜訂定志工隊之年度計畫,並逐年修訂之。

2.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完整建置率應達100％。

3.應依志願服務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訂定「志工服務考核辦法」(含志工服務考核表)，或於年度志願服務計畫內納入；明訂考核方式、

考核指標(項目)、不適任志工輔導及退場機制；每年至少辦理1次。

4.111及112年志工人數均維持36人，應評估目前志工人數是否已符合實際需求，有無創新服務項目及再召募志工之必要。

5.持續連結社會資源推動志願服務。

6.持續推動具特色與創新之志願服務方案；或發展多元志願服務，例如：青年志工、企業志工、志工家庭等。

7.可研議並評估志工人力增加之具體作為

8.宜落實隊內之志工考核制度

9.可就特色項目之方案計畫內容多與說明

10.積極連結各項社會資源，可進一步將資源分類並做資源分析與盤點。

11.可和志工起規劃志願服務年度計畫書，實踐志工治理的精神。

12.特色方案除了高齡志工之外，應可推動青銀人力互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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